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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规管贷款机构向青年提供贷款 

2013年 2月 20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葛佩帆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综合报章报道及本人接获的数十宗市民求助个案的资料，本人得悉有机构藉

市场推广公司招聘市场销售人员为名，实际进行变相层压式销售，更游说求职者

借取年利率高达 47 厘而无须入息审核的贷款购买产品。部分受聘者为学生及未满

25 岁缺乏经济能力的青年，他们因无法偿还数万元的贷款，最终需由家人协助还

债及报警求助。有受害人指出，他们是因为经朋友介绍工作而降低警觉性，加上

媒体经常播放洗脑式广告，令他们误以为无须入息审核的「即批」贷款真的「易

借易还」，加上他们不明白所签署的文件内容，结果欠下高息而难以偿还的债务。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现时有没有对宣传免入息审核借贷的广告作出适当监管，或规定贷款机

构向学生或 25 岁以下青年提供的免入息审核贷款须设定金额上限；若有，详情为

何；若否，当局会否考虑制定相关的法例，以免学生或青年误堕上述的招聘和借

贷陷阱； 

 

（二） 当局有否统计，过去五年，学生及 25岁以下青年向财务公司借取免入息

审核贷款的宗数、涉及的贷款总额及平均借贷利率是多少；若有统计，详情为何；

若没有，当局会否进行相关的统计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若不会，原因为何；当

局可否按涉及的贷款机构列出过去五年，当局接获该等学生及青年类似上述的投

诉的宗数、涉及的贷款总额及平均借贷利率；及 

 

（三） 现时有否措施确保贷款机构向借款人清楚说明贷款利率及各项还款细节，

以及双方必须签妥文件才作实；若有，措施的详情为何；若否，当局会否制订该

等措施？ 

 

答复： 

 

主席： 

 

  葛议员的问题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综合回复如下： 

 



  就问题的第一及第三部分，目前，除获豁免的机构外，任何人士如经营放债

人业务，均必须按《放债人条例》（第 163章）领取牌照，并受该条例所规管。放

债人牌照由牌照法庭负责审批。公司注册处处长负责处理牌照申请及续期的行政

事宜，并备存放债人登记册以供公众查阅。警务处则负责执法工作，包括调查有

关放债人的投诉，并会就牌照事宜向牌照法庭提供意见。 

 

  除领牌的规定外，《放债人条例》载有有关贷款协议的形式、利率、还款安排、

广告、放债人向借款人提供资料等事宜的规定。就广告方面，《放债人条例》第 26

条规定有关广告须以显著的方式展示放债人的名称及牌照号码，以及按条例订明

的方式列明拟收取的贷款利率。此外，立法会于二零一二年七月通过的《2012 年

商品说明（不良营商手法）（修订）条例》禁止针对消费者的不良营商手法，该条

例适用于商品及服务，包括放债人的服务。根据该条例，任何商户的营业行为，

包括放债人的广告宣传，如遗漏、隐藏重要资料，或以不明确、难以理解、含糊

或不适时的方式提供重要资料，因而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一般消费者作出交易决

定，而如消费者没有接触该营业行为，是不会作出交易决定的，则有关营业行为

即属误导性遗漏的罪行。当局正就条例的执法指引拟稿咨询持份者及公众，并计

划在二零一三年内实施该条例。 

 

  至于利率及还款细节等事宜，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18（1）条，放债人必须

在贷出款项前，以书面拟备一份符合条文要求的备忘录或摘记，并由借款人亲自

签署，否则还款协议将不得强制执行。《放债人条例》第 18（2）条进一步订明，

该份书面备忘录或摘记必须载有贷款协议的全部条款，尤其须列明的项目包括放

债人、借款人及保证人的联络资料、订立协议及作出贷款的日期及地点、借贷款

本金额、偿还贷款的条款，以及所收取的贷款利率。针对贷款利率的表述方式，《放

债人条例》附表 2亦详细订明计算真正百分比年利率的方法。 

 

  除相关法例规定外，当局亦有采取措施打击不良收债行为。警务处近年已加

强向公众宣传，借款人应选择持有牌照的放债人，同时须慎重考虑本身的还款能

力，以减少日后可能承受的不良后果。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牌照法庭亦已接纳

警务处的建议，在审批放债人牌照申请时加入新的发牌条件，包括要求放债人及

其收债人士在试图寻找债务人时，不得骚扰任何人，也不应采取不合法或不当的

收债手法等，以进一步规范与持牌放债人有关的收债行为。根据《放债人条例》

第 29（1）（c）条，任何持牌放债人不按照其牌照内所列条件经营该业务，即属犯

罪，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 

 

  就葛议员提及有关求职者受骗的个案，劳工处及警务处已推行各种宣传工作，

向青年人推广提防求职陷阱的信息，包括在「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下设立「提防

求职陷阱」专题网页；在大型户外电视屏幕播放宣传动画；发放新闻稿及在报章

刊登广告；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宣传声带及「警讯」等节目，并在全港中学、大



专院校、各区民政事务处、青年中心、及互助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辖下咨询服

务中心等地点派发小册子，列举一些常见的行骗方式，及辨识求职陷阱的方法，

提醒青年人须提高警觉，及如有怀疑的地方，应咨询家人或朋友的意见，并在有

需要时向警方及劳工处寻求协助。 

 

  就问题的第二部分，当局并无青年向财务公司贷款条款方面的统计资料及相

关投诉个案数字。搜集有关贷款额及利率的准确资料有一定技术困难，亦涉及商

业资料，当局目前未有计划进行此方面的统计。 

 

 

 完 


